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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         星期四的早上，那天天氣十分潮濕地和牆也是水珠和水灘。我如常起床、擦牙、洗面、吃早餐和換衣服，我一蹦一跳地上學，十分高興。
       回到學校，我走到禮堂排隊，安靜地早讀。到了七時三十分，風紀就帶我們小心翼翼地上課室早讀。我拾級而上，以免受傷。我看見我的同學小美急速地走到我的身旁，我不能給她成為第一個回到課室，成為我們班的「最早到的同學」。
       好勝的我立刻快走幾步，不讓小美越過，一定要阻攔她。我為了成為「最早到的同學」，那一刻已忘記了今天天氣很潮濕，周圍也有水珠。我已不理會地面濕滑，我只想成為「最早到的同學」，無論用什麼方法，我也在所不計。過了一會兒，同學已經到達六樓了，只要走多幾步就到教堂了。突然，有一把熟識的聲從耳邊傳來，原來是小美跟她的好朋友小朱。我十分緊張，沒有理會地上的水灘，馬上跑到我的座位，我因沒有留意前面的一灘水，結果一個踉蹌而摔倒在地上。我痛得大叫起來:「呀!好痛呀!」，眼淚馬上從眼角。小朱和小美馬上扶起我，關心地問:「慧陽，你有沒有受傷嗎?要不要扶你到醫療室包紮?」我一邊哭，一邊回答:「我感到腳十分痛。」於是她們小心翼翼地扶我到醫療室，請老師為我包紮。最後，我並沒有成為我們班的「最早到的同學」，還弄傷了腳，這次代價真大。
       我因為好勝，結果使自己受傷。我十分後悔，因為我為了成為我們班的「最早到的同學」，不顧安危，跑回課室坐下。回到課室時，還害怕被別的同學捷足先機，沒有留意地面濕滑，就立刻跑去我的位置坐下，可惜我沒留意前面有灘水，而摔倒，使腳部受傷。十分後侮。我決定以後要為了一些獎勵，而顧自己的安危，去與別人競爭。
